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万家

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增加

华夏银行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夏

银行

"

）签订的代销协议，华夏银行自

2012

年

2

月

14

日起代理本公司旗下万家添利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A

级简称：万家利

A

，代码为：

161909

；

B

级简称：万家利

B

，代码为：

150038

）的销售业

务。 投资者可在华夏银行办理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业务办理的具体事宜请遵从华夏银

行的相关规定。

注：万家利

A

自基金合同生效后，每半年打开申购赎回一次（具体日期见管理人公告），万家利

B

在三年封闭期内不开放申购赎回，但可在深交所场内进行交易。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77

（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网址：

www.hxb.com.cn

2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电话：

95538

转

6

、

400-888-0800

、

021-68644599

客服传真：

021-38619968

网址：

www.wjasset.com

风险提示：投资者欲了解万家添利基金详细情况，请参看该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

书》，基金管理人不承诺基金投资最低收益、也不保证基金投资一定赢利，请投资者在充分考虑风

险的情况下谨慎作出投资决策。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2

月

14

日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中信

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原中信金通

证券）为旗下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原中信金

通证券）（以下简称

"

中信证券（浙江）

"

）签订的代销协议，中信证券（浙江）自

2012

年

2

月

14

日起代

理本公司旗下万家

18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

180

，基金代码：

519180

）、万家和谐增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和谐，基金代码：

519181

（前端）

/519182

（后端）、万家公用事业

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简称：万家公用，基金代码：

161903

）、万家双引擎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引擎，基金代码：

519183

）、万家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万家债券，基金代码：

161902

）、万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货币，基金

代码：

519508

）、万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精选，基金代码：

519185

）、万家稳健

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稳增，基金代码：

A

类

519186

，

C

类

519187

）、万家中证

红利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简称：万家红利，基金代码：

161907

）和万家添利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A

级简称：万家利

A

，代码为：

161909

；

B

级简称：万家利

B

，代码为：

150038

）的销售业

务。 业务办理的具体事宜请遵从中信证券（浙江）的相关规定。

注：万家利

A

自基金合同生效后，每半年打开申购赎回一次（具体日期见管理人公告），万家利

B

在三年封闭期内不开放申购赎回，但可在深交所场内进行交易。

中信证券 （浙江） 在以下

30

个城市的

52

家营业网点接受办理投资者的开户和认购业务：杭

州、临安、桐庐、嘉兴、海宁、嘉善、桐乡、平湖、海盐、湖州、德清、长兴、金华、义乌、东阳、浦江、绍兴、

柯桥、诸暨、嵊州、台州、温岭、余姚、温州、乐清、衢州、丽水、宁波、邱隘、溪口、南昌、宜春、赣州、福

州和泉州。 （如有变化请以中信证券（浙江）公告为准）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原中信金通证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588

号恒鑫大厦主楼

19

、

20

层

法定代表人：沈强

联系人：丁思聪

客服电话：

0571-96598

网址：

www.bigsun.com.cn

2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电话：

95538

转

6

、

400-888-0800

、

(021)68644599

客服传真：

021-38619968

网址：

www.wjasset.com

风险提示：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详细情况，请参看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基

金管理人不承诺基金投资最低收益、也不保证基金投资一定赢利，请投资者在充分考虑风险的情

况下谨慎作出投资决策。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2

月

14

日

关于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参加直销网上交易基金转换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更好服务投资者，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定于

2012

年

2

月

14

日

起，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6

）参加直销网上交易基金转换费

率优惠。 优惠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转换费用构成

每笔基金转换视为一笔赎回和一笔申购，基金转换费用相应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及转入基金

的申购补差费构成。 转换费率优惠规则只针对申购补差费，赎回费无优惠。

二、具体转换费率优惠规则

通过本公司基金直销网上交易系统，将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A/B

级份额和景顺长

城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转出往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享受

如下转换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基金直销网上交易系统招行卡渠道发起上述基金转换业务的，原申购补差

费率高于

0.6%

的，申购补差费率按

8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补差费率

＝

原申购补差费率

×0.8

），优惠后

费率如果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补差费率低于或等于

0.6%

的，则按原申购补差费率执

行。 按笔收取的申购补差费不打折。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基金直销网上交易系统农行卡、工行卡、其它银联卡、天天盈渠道发起上述

基金转换业务的，原申购补差费率高于

0.6%

的，申购补差费率按

4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补差费率

＝

原申购补差费率

×0.4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补差费率低于或等于

0.6%

的，则按原申购补差费率执行。 按笔收取的申购补差费不打折。

三、重要提示

1

、基金转换费率标准详见本公司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

、此次公告优惠内容或业务规则如与之前公告信息不同，请以本次公告信息为准。

3

、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旗下基金的转换业务办理时间、转换业务规则、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

公式等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基金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亦可登录本

公司网站

www.invescogreatwall.com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 8888 606

查询。

4

、转换后，转入基金份额的持有时间将重新计算，即转入基金份额的持有期将自转入基金份

额被注册登记机构确认的当日起重新开始计算。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

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有关网上交易协

议、相关业务规则等文件，了解网上交易的固有风险，投资者应准确填写，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

网上交易信息，特别是账号和密码。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021

证券简称：中捷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3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2

月

7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通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

次临时会议，

2012

年

2

月

12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以传真形式召开， 发出表决票

12

张，收回有效表决票

12

张，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在保证全体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本次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详情参见

同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络的《中捷

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

公司董事会拟使用

4,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

6

个月，具体

时间为：

2012

年

2

月

13

日至

2012

年

8

月

12

日，到期后，公司承诺以经营资金归还募集资金

专户。

此项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表决通过，同意

12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郑学国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此项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表决通过，同意

12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

。

特此公告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2021

证券简称：中捷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4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用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母公司

"

）

2007

年

10

月公开增发，募集资金净

额

42,600

万元。 截止

2012

年

1

月

31

日，实际用于增发项目《年产

8200

台特种工业缝纫机技术改

造项目》

4,997.25

万元、《年产

1500

台新型机光电一体电脑绣花机技改项目》

7,758.45

万元。

根据公司

2010

年第一次、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决议，同意变更募集资金投向暨与

上工申贝进行缝纫机业务战略合作，该项目所涉变更金额

14,000

万元（目前该项目已投入完毕，受

汇率等因素影响，实际使用

13,739.23

万元，余额

260.77

万元）。

根据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决议， 同意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用于实施 《年产

56000

台高速直驱电脑平缝机、绷缝机技改项目》，该项目所涉变更金额

5,000

万元（截止

2012

年

1

月

31

日实际使用

2,008.56

万元，预计至

2012

年

8

月底拟继续投入

1,231.88

万元）；同意变更募集

资金投向用于实施 《年产

30000

台高速直驱电脑包缝机技改项目》， 预计该项目所涉变更金额

7,

000

万元 （截止

2012

年

1

月

31

日实际使用

3,045.02

万元， 至

2012

年

8

月底拟继续投入

1,

805.55

万元。 该项目目前实施主体为全资子公司

--

中屹机械工业有限公司，简称

"

中屹公司

"

）。

根据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决议， 同意变更募集资金投向暨收购嘉兴大宇缝

制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股权并增资，该项目所涉变更金额

5,830

万元（目前该项目已投入完毕，受汇

率等因素影响，实际使用

5,807.36

万元，余额

22.64

万元）。

截止

2012

年

1

月

31

日，公司（含中屹公司）增发募集资金实际可用本息余额为

7,938.66

万元

（含

2012

年

2

月

8

日归还的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4,000

万元）， 至

8

月底拟继续投入

3,037.43

万

元，则公司（含中屹公司）目前可用闲置募集资金为

4,901.23

万元（其中，

2,161.17

万元闲置资金存

储于中屹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2,740.06

万元闲置资金存储于母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董事会承诺，未来六个月内，若公司出现重大投资计划或进度调整，将适时以经营资金归

还募集资金，确保募集资金项目顺利开展。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最大利益，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

拟使用

4,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其中，中屹专户闲置

2,000

万元用来补充中屹

公司流动资金，母公司专户闲置

2,000

万元用来补充母公司流动资金），期限为本次董事会决议生

效之日起六个月（即

2012

年

2

月

13

日至

2012

年

8

月

12

日），到期后，公司及中屹公司承诺以经

营资金归还募集资金专户。 通过此次补充流动资金，可使公司在此半年内合计节省

145

万元左右

（按银行年平均

7.22%

的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支出。

公司此前曾多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1

） 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补充流动资金

4,000

万元，使用期限为

2008

年

5

月

28

日到

2008

年

11

月

28

日；（

2

）经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补充流动资金

4,000

万元， 使用期限为

2008

年

11

月

17

日到

2009

年

5

月

17

日；（

3

）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补充流动资金

4,000

万元，使用期

限为

2009

年

5

月

13

日到

2009

年

11

月

13

日；（

4

） 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补

充流动资金

4,000

万元，使用期限为

2010

年

2

月

25

日到

2010

年

8

月

25

日；（

5

）经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补充流动资金

4,000

万元，使用期限为

2010

年

8

月

16

日到

2011

年

2

月

16

日。 （

6

）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补充流动资金

4,000

万元，使用期限为

2011

年

2

月

21

日到

2011

年

8

月

21

日。 （

7

）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补充流动资金

4,000

万元，使用期限为

2011

年

8

月

29

日到

2012

年

2

月

28

日。

上述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均按照承诺及时归还了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

同时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做好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与使用工作。若

募集资金项目因发展需要，实际实施进度超出目前所预计，公司将随时利用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

及时归还，以确保项目进度。

公司在过去十二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公司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本公司独立董事冯德虎、谢忠荣、吴剑敏、陈寿云对本公司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行为发表意见如

下：

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进度情况，我们认为：公司暂时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用于生产经营，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为公司和公司股东创造更大

的效益。

此次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为

6

个月，且公司承诺到期后以经营资金及时归还募集资

金专户，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公司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行为发表意见

如下：

公司暂时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可以降低公司财务成本，为公司及其股东创造更大的效

益。 此次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4,000

万元，没有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鉴于公司承诺若募集资金项目因发展需

要，实际实施进度超出目前所预计，公司将随时利用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及时归还，以确保项目进

度。因此，光大证券同意公司在履行必要程序后，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及公司《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使用并按计划归还。

公司监事会对本公司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行为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暂时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用于生产经营， 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降低财务成本，为公司和公司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 此次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即

2012

年

2

月

13

日至

2012

年

8

月

12

日），且公

司承诺到期后以经营资金及时归还募集资金专户，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2021

证券简称：中捷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5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12

日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 监事会主席金

启祝、监事张春木、陈敦昆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金启祝主持，与会监事对议案进行举手表决，本次会议通过决议如下：

一、《关于继续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详情参见同日刊载于《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的《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用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

经认真审议，我们认为：公司暂时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用于生产经营，有利于提高公司

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 此次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没有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正常实施，且公司承诺按时归还，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

3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表决通过。

二、《关于聘任郑学国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

3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2

年

2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６０

证券简称：福耀玻璃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５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二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董事局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２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现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发布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福清市宏路镇福耀工业村本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议题：审议《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四、会议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公司将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

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股份出现重复表决的（重复表决情况包

括但不限于：同一股份在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

表决），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出席会议人员：

１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

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该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代为出席并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格

式附后），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公司邀请的嘉宾。

六、会议登记办法：

１

、个人股东凭证券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个人股东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会议的，代理

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被代理人的身份证及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２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凭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章）、社会团体法人证书复

印件（须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法人股东的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的，凭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章）、社会团体法人证书复印件（须加盖公章）、证券

账户卡、法人股东之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代理人的身份证办理登记。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

２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

—下午

５

：

００

）

４

、登记地点： 福建省福清市宏路镇福耀工业村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秘书办

公室

５

、本公司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其中，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务必在出席现场

会议时携带上述材料原件并提交给本公司。

６

、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的，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

表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并与上述办理登记手续所需的文件

一并提交给本公司。

七、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上，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 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程序见附件

二。

八、会务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福建省福清市宏路镇福耀工业村

联 系 人：陈跃丹、林巍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１－８５３８３７７７ ０５９１－８５３８２７３１

联系传真：

０５９１－８５３６３９８３

九、出席会议者的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十、备查文件：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二次会议决议。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

Ｏ

一二年二月十三日

附件一：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格式）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下称“受托人”）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福耀玻璃工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的下列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

的指示进行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

本单位

／

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的下列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附注：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 如果委

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的，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

票表决。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参加股东大会投票时，如果需要根据委托人（实际持有人）的委

托对同一审议事项表达不同意见的，应进行分拆投票，并应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

如实填写所投票数。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件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号或社会团体法人证书编号：

委托人证券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件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二：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程序

一、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网络投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的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的证

券交易时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进行， 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

作。

二、投票操作

１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 投票股东

７３８６６０

福耀投票

１ Ａ

股股东

２

、表决议案

表决序

号

议案内容

申报

代码

申报价格

（

元

）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７３８６６０ １．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４

、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三、投票举例

１

、股权登记日下午交易结束后持有“福耀玻璃”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拟对公司议案

１

《关于发行

短期融资券的议案》投同意票的，其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６６０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权登记日下午交易结束后持有“福耀玻璃”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拟对公司议案

１

《关于发行

短期融资券的议案》投反对票的，其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６６０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３

、股权登记日下午交易结束后持有“福耀玻璃”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拟对公司议案

１

《关于发行

短期融资券的议案》投弃权票的，其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６６０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四、投票注意事项

１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

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２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５１

股票简称：中国重汽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２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二年一月份产销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公司二〇一二年一月份生产及销售重型卡车数据如下：

项 目 一月份

（

辆

）

本年累计

（

辆

）

本年累计比上年同期累计增减

（

％

）

产 量

８

，

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４１．７２％

销 量

２

，

６５４ ２

，

６５４ －６６．３７％

特此公告。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５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解除股份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９７

，

０５３

股，占总股本比例

０．０１６２％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要点：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

Ａ

股股

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

Ａ

股将获得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３．２

股股票的对价。

２

、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股东会议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９

日公司召开了股权分置改革

相关股东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２４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

履行情况

１

中山中汇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

１

、

法定承诺

；

２

、

特别承诺

（

１

）

在法定的禁售期期满后

，

中汇集团只有在任一连续

５

个交

易日

（

公司全天停牌的

，

该日不计入

５

个交易日

）

公司二级市场股票

收盘价格达到

５

元

（

若此间有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

项

，

则对该价格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

以上时

，

中汇集团向交易所提出

申请

，

解除相关股份的锁定限制后方可通过交易所挂牌出售原非流

通股股份

。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

，

如果未来中汇集团从二级市

场购入本公司股票

，

该等股票的上市交易或转让不受上述限制

。

中

汇集团如有违反承诺卖出原非流通股的交易

，

卖出资金划入公司账

户归全体股东所有

。

（

２

）

对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

，

在公司实施本次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时

，

中汇集团将先行代为垫付

，

代为垫付的总股数是

９

，

１８３

，

５１４

股

。

代为垫付后

，

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

份如上市流通

，

应当向中汇集团偿还代为垫付的对价

，

或者取得中

汇集团的同意

，

并由公司向深交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

（

３

）

若公司发生下列情况之一

，

则触发追加送股安排条件

：

ａ

、

公

司

２００６

年度净利润低于

１

，

７３２

万元

（

２００４

年度净利润的

１５０％

）；

ｂ

、

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

ｃ

、

在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含本日

）

之前未能公告

２００６

年年度报告

，

如遇不可抗

力情况除外

。

当上述追加送股安排条件触发时

，

中汇集团将向追加送股股权

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执行追加送股安排

，

追

加送股总数为

４

，

６５８

，

７４３

股

。

（

４

）

为了增强流通股股东的持股信心

，

激励管理层的积极性

，

使

管理层与公司股东的利益相统一

，

中汇集团同意公司在股权分置改

革完成后按有关规定制订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

。

（

５

）

中汇集团承担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所有费用

。

������

１

、

公司吸收合

并暨定 向增发 后

，

中汇集团承接了公

用 集 团 的 股 改 承

诺

；

２

、

中汇集团与

公司正积极探讨适

合公司实际情况的

管理层股权激励方

案

。

３

、

原非流通股

股东关于股权分置

改革的其他特别承

诺已履行完毕

。

２

吴毅等

１８

位自然人股东 法定承诺 已严格履行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９７

，

０５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０．０１６２％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 售 股 份 持 有 人 名

称

持有限 售 股 份

数

（

股

）

本 次 可 上 市

流 通 股 数

（

股

）

本次可 上 市 流

通股 数 占 限 售

股份 总 数 的 比

例

（

％

）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

数占无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本 次 可 上 市

流 通 股 数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的比例

（

％

）

冻结的 股

份 数 量

（

股

）

１

中山中汇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３７０

，

４０７

，

８０３ ２１

，

８７７ ０．００５０ ０．１３８８ ０．００３７ ０

２

吴毅等

１８

位自然人

股东

（

详见请看附

表

）

７５

，

１７６ ７５

，

１７６ ０．０１７０ ０．４７７０ ０．０１２５ ０

合 计

３７０

，

４８２

，

９７９ ９７

，

０５３ ０．０２２０ ０．６１５８ ０．０１６２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

％

）

股数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

国家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７０

，

４０７

，

８０３ ６１．８４ －２１

，

８７７ ３７０

，

３８５

，

９２６ ６１．８４

３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２

，

８２９

，

９４３ ０．４８ ０ ２

，

８２９

，

９４３ ０．４８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７５

，

１７６ ０．０１ －７５

，

１７６ ０ ０

５

、

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６

、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７

、

内部职工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８

、

高管股份

０ ０ ０ ０ ０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０ ０ ０ ０ 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３７３

，

３１２

，

９２２ ６２．３３ －９７

，

０５３ ３７３

，

２１５

，

８６９ ６２．３１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２５

，

６７４

，

１６７ ３７．６７ ＋９７

，

０５３ ２２５

，

７７１

，

２２０ ３７．６９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其他

０ ０ ０ ０ 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２２５

，

６７４

，

１６７ ３７．６７ ＋９７

，

０５３ ２２５

，

７７１

，

２２０ ３７．６９

三

、

股份总数

５９８

，

９８７

，

０８９ １００．００ ０ ５９８

，

９８７

，

０８９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股改实施日

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已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未解限股份情况

股份数

量变化

沿革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数量

（

股

）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１

中山中汇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０ ０ ２

，

４２４

，

１４１ ０．４０ ３７０

，

４０７

，

８０３ ６１．８４

注

１

２

吴毅等

１８

位自

然人股东

（

详见

请看附表

）

０ ０ ０ ０ ７５

，

１７６ ０．０１

注

２

合计

０ ０ ０ ０ ３７０

，

４８２

，

９７９ ６１．８５

注

１

：根据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方案，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日，公司原控股股东中山公用事业

集团有限公司（下简称“公用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５８

，

７９４

，

２２２

股。 同时，公用集团为在公司

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先行垫付股权分置改革对价，代为垫付

的总股数是

９

，

１８３

，

５１４

股。

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国资产权〔

２００７

〕

１５５６

号文和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４

日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５８４

号文批准，公司吸收合并公用集团及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以下简称“重大重组”），新增发行

４３８

，

４５７

，

０６７

股

Ａ

股，同时注销公用

集团于吸收合并基准日（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持有的公司

６４

，

８９２

，

９７８

股

Ａ

股。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０

日，

公用集团再收回股权分置改革中的部分代垫股份

１

，

７３２

，

３８７

股， 按照相关文件规定不需注销，由

中山中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汇集团”，为公司与公用集团的实际控制人）持有。重大重

组后，公用集团被注销，中汇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３７２

，

１１８

，

３１３

股，同时，中汇集团承接公用集

团的股改承诺。 截至本提示公告日，除股权激励事项尚须继续履行外，公用集团关于股权分置改革

的其他特别承诺已履行完毕。 根据公用集团的特别承诺，在法定的禁售期期满后，公用集团在任一

连续

５

个交易日（公司全天停牌的，该日不计入

５

个交易日）公司二级市场股票收盘价格达到

５

元

（若此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则对该价格进行除权除息处理）以上时，公用集

团可向交易所提出申请解除股份限售，因在禁售期期满后，任一连续

５

个交易日公司二级市场股票

收盘价格已经达到

５

元，故收回的代垫股份可申请解除限售，办理上市流通。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３

日， 中汇集团办理了解除限售手续， 解除限售股份为

２

，

３４６

，

９１４

股， 其中

１

，

７３２

，

３８７

股为在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０

日收回的代垫股份，

６１４

，

５２７

股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收回的代垫

股份。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中汇集团收回代垫股份

７７

，

２２７

股，该部分股份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上市流

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中汇集团再收回代垫股份

２１

，

８７７

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变动为

３７２

，

８３１

，

９４４

股。 中汇集团在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为

２１

，

８７７

股。

注

２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日，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财贸工会等持有

９７

，

０５３

股限售流通股份，根

据已经生效的（

２００９

）佛禅法民二初字第

１５５８

号、

１５５９

号、

１５６０

号、

１５６１

号、

１５６２

号、

１５６３

号、

１５６４

号、

１５６５

号、

１５６６

号、

１５６７

号以及 （

２０１０

） 佛禅法民二初字第

１５９５

号、

１５９６

号、

１５９７

号、

１５９８

号、

１５９９

号、

１６００

号、

１６０１

号、

１６０２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吴毅等

１８

位个人股东为上述

９７

，

０５３

股

限售流通股份的实际出资认购人，应变更到上述

１８

位自然人名下。

２０１０

年底，上述

９７

，

０５３

股限售

流通股份，已经司法执行程序，变更登记到上述相应的

１８

位自然人名下。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上述相应的

１８

位自然人股东已向中汇集团偿还代垫股份

２１

，

８７７

股，

偿还代垫后，持有的公司限售流通股总股份数变更为

７５

，

１７６

股。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

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 限涉 及 的 股 东

数量

该次解 限的 股 份 总 数

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 占当 时总股 本

的比例

（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２６

日

５ ５

，

６９８

，

９５９ ２．５３

２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７

日

２６８６ ２９

，

４３１

，

３５１ １３．０６

３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５２１ ５

，

９５２

，

０４２ ２．６４

４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１

日

３２８ ４

，

４５８

，

４３９ ０．７４

５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４２ ３４２

，

５８１ ０．０５７

６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５ ６８

，

０７１

，

１４１ １１．３６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对相关情况进行了核查，

并发表意见如下：

本次公司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符合解除限售的条件，该部分股份申请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则的规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

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本次中汇集团解除限售的股份数为

２１

，

８７７

股，本次解除限售后中汇集团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股份数为

２

，

４４６

，

０１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４１％

，中汇集团承诺无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

内通过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情形。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三日

附表：

吴毅等

１８

位个人股东解除限售表

序号 股东代码 股东名称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

股份总数 占总股本比例

（

％

）

１ ００５０２２２９５７

吴毅

４

，

６５５ ０．０００８

２ ００２３０１８３５７

陈文兰

４

，

６５５ ０．０００８

３ ００２６２７７０３１

钟毓耀

２

，

３２７ ０．０００４

４ ００２６２８９３６６

黄达莱

２

，

３２７ ０．０００４

５ ００５０２１５６６４

方卫红

２

，

３２７ ０．０００４

６ ００５２７００２９３

郭慧

６

，

０５１ ０．００１０

７ ０１３３２６９３３３

黄瑞冰

９

，

３１１ ０．００１６

８ ００２１１３２８２６

胡细

６

，

０５１ ０．００１０

９ ００５０２０２４７４

何和君

２

，

３２７ ０．０００４

１０ ００５０２０８７３７

叶向华

１

，

１６３ ０．０００２

１１ ０１４８４２０７１６

蔡智刚

６

，

０５１ ０．００１０

１２ ００５２７３２２５４

范捷

１

，

１６３ ０．０００２

１３ ００５０２２００６７

陆小平

１

，

１６３ ０．０００２

１４ ００２６２７７６９０

陆素芝

５

，

８２０ ０．００１０

１５ ００９７３４６３１８

邹永强

２

，

３２７ ０．０００４

１６ ００９７３４５５９７

史润珍

２

，

３２７ ０．０００４

１７ ０１４１３１０２５１

谢佩华

１１

，

６４０ ０．００１９

１８ ００９７３４６１５１

黄建劲

３

，

４９１ ０．０００６

合计

７５

，

１７６ ０．０１２６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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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

14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600275

证券简称：

ST

昌鱼 编号：临

2012－007

号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第三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

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现将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通知如

下：

（一）会议时间：

2012

年

3

月

2

日上午

10:00

时。

（二）会议地点：北京华普国际大厦十七层

（三）会议议题为：

1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2

、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四）出席会议对象：

A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聘任律师；

B

、截止

2012

年

2

月

29

日下

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登记办法

出席会议的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受委托需持书面的股东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

证和股东代码卡）于

2012

年

3

月

1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00-5:30

到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华普

华园

D2503

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来信或传真方式登记。

（六）其他事项：

A

、会期半天，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B

、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华普国际大厦十七层， 邮编

100020

， 联系电话

010-

84094197

，传真

010-84094197

；

C

、联系人：许轼

附

1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无）表决权，若受托人有表决权，则按下列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1

、对会议第

1

个审议事项投赞成（反对或弃权）票；

2

、对会议第

2

个审议事项投赞成（反对或弃权）票；

本委托书自双方签字后生效，有效期至 年 月 日止。

若委托人在本委托书中对 项审议事项受托人如何行使表决权不作具体指示， 受托人

可（否）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委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2012

年 月 日

特此通知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 600275

股票简称：

ST

昌鱼 编号

:

临

2012-008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联系电话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公司内部调整，联系电话变更如下：

投资者热线：

0711-3200330 010-84094197

传 真：

0711-3200330 010-84094197

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13

日

‘

证券代码

600275

证券简称：

ST

昌鱼 编号：临

2012－009

号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控股

子公司北京中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中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地公司

")

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截止

2011

年

9

月

30

日

,

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271,951.94

万

元，评估值为

275,070.36

万元。 负债账面价值为

253,880.13

万元，评估值为

253,880.13

万元。 净资产

账面价值为

18,071.81

万元，评估值为

21,190.23

万元。

公司拟转让的中地公司

48%

股东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10171.31

万元。 本评估项目未考虑股东控

股溢价与少数股权折价事宜、也未考虑流动性对评估对象价值的影响。

经交易双方同意最终交易价格以中地公司

2011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的评估价格为依据，确定

中地公司

48%

股权交易价格为

10600

万元。

中地公司审计报告及评估报告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的披露。

转让款的支付：在正式协议生效后

90

日内付

60%

，余下

40%

在正式协议生效后

180

日内付清。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华普投资持有中地公司

48%

股权，本公司持有

49%

；北京中联普拓技术

开发有限公司持有

3%

，不涉及控制权变更。

本次收购属关联交易， 与本次收购股权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华普集团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

该议案的投票权。

特此公告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13

日


